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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告乃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

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 港法例第 571Õ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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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rp Profit將持有合共 600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，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

行股本約29.52%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主席

趙雋賢

香 港，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、張為眾先生、劉

志偉女士、顧衛平先生、王立彤先生及王天賜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

先生、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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